
 

 

 

 

 

 

 

 

 

标的一：珠海市南水镇南港路 26号的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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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清单及拍卖标的现状、瑕疵风险说明 

[珠海市南水镇南港路 26号的南水大酒店（项目）权益] 

                                    拍卖时间：2019 年 10月 30日 

拍卖标的 
参考面积

（平方米） 

起拍价

（万元） 

竞买保证金

（万元） 

珠海市南水镇南港路 26 号的南水

大酒店（项目）权益，具体包括：

位于南水镇南港路 26 号的南水大

酒店，占地面积 13,943.506 平方

米，建筑面积 15,400平方米（基础

3,000多平方米），9层框架结构，

含电梯 2 台（已购回未安装）和现

有及周边的附属设施。 

占地面积

13,943.506

平方米，建

筑面积

15,400平方

米（基础

3,000多平

方米） 

3623 363 

 

1.委托人珠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拍卖人按照现状拍卖上述标

的。 

2.拍卖标的所涉及的面积、功能、用途、位置等仅供参考，成交价不与面

积、功能、用途和位置等挂钩，因竞买标的而产生的风险由买受人自行承担。 

3.拍卖成交后，买受人应在拍卖成交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向委托人交清全

部款项，逾期付款则按逾期款项每日万分之三支付滞纳金。如果买受人逾期付

款 30天，即视为违约，委托人有权单方解除转让合同并没收竞买保证金，同时，

委托人有权依法行使相关权利追究买受人违约责任及其他法律责任。 

4.拍卖标的为珠海市南水镇南港路 26号的南水大酒店（项目）权益，具体

包括：位于南水镇南港路 26 号的南水大酒店，占地面积 13,943.506 平方米，

建筑面积 15,400 平方米（基础 3,000 多平方米），9 层框架结构，含电梯 2 台

（已购回未安装）和现有及周边的附属设施。该房产权益包括对该房产的取得、

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等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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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标的系 2002年 12月 24日，委托人（原“珠海市平南农村信用合作社”）

与珠海市金湾区南水镇人民政府、珠海市南水水利服务公司、珠海市南水镇房

产开发公司、珠海经济特区南水企业集团公司、珠海市恒沛船务有限公司、珠

海市南水工贸发展公司、珠海市南水镇农渔发展公司签订《以物抵债协议》，

协议约定以南水大酒店（项目）及住宅楼 14套和抵债土地 13,983.68平方米的

商用土地，抵偿上述珠海市金湾区南水镇人民政府属下六家镇属企业拖欠委托

人的不良贷款本金及部分利息共 25,297,871.03元，其中：南水大酒店（项目）

作价 16,000,000 元抵债，住宅楼 14 套作价 3,704,400 元抵债，抵债土地

13,983.68 平方米的商用土地作价 5,593,471.03 元抵债。拍卖标的不包括住宅

楼 14套和抵债土地 13,983.68平方米的商住土地。 

5.拍卖标的的现状为： 

（1）拍卖标的位于南水镇南港路 26号，占地面积为 13,943.506平方米。 

（2）拍卖标的地上建筑物由一栋三层框架结构副楼和一栋九层框架结构主

楼组成，估算建筑面积 15,400平方米（基础约 3,000多平方米）。该地上建筑

物 1992年开始施工，只完成土建和大部分外装修工程，属在建工程，未骏工验

收，内部毛坯墙体，没有任何装修工程。由于建筑停工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一

直没有正式使用，部分窗户玻璃及窗框已破损。 

（3）拍卖标的含电梯 2台（已购回未安装）和现有及周边的附属设施。该

电梯 2 台用木箱包装，安放在南水大酒店（项目）地上建筑物主楼一楼，部分

木箱破损，电梯主配件是否齐全不清楚，是否能使用不清楚。现有及周边的附

属设施包括地上建筑物围墙、主楼后面室外空地门卫值班室等。 

（4）拍卖标的占用和出租情况。拍卖标的目前有部分被人侵占使用，经多

年清退，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占用人仍有四户、出租到期未腾退一户，分

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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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艺海广告公司，占用南水大酒店（项目）地上建筑物副楼的左边，面积

约 200平方米，用作工场。 

②洁保洗车场，占用南水大酒店（项目）地上建筑物副楼的右边，面积约

200平方米，用作洗车场。 

③格力空调办公点，占用南水大酒店（项目）地上建筑物主楼的首层部分，

面积约 500平方米，用作办公。据了解，该占用人为委托人口头委托看管物业，

委托人没有向其支付看管费用。 

④合一驾校，占用南水大酒店（项目）地上建筑物主楼后面室外空地，占

地面积约 2000平方米，用作训练场。 

⑤中国联合网络通有限公司珠海市分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28 日与委托人

签订《房屋租赁协议》，租赁南水大酒店（项目）地上建筑物主楼顶楼，面积

约 28 平方米，租期自 2011 年 4 月 1 日起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止，月租金 1600

元，租赁押金 4,000元，用途为机房，同时该租户在顶楼屋面建有发射塔一个。

租赁期满后，因委托人拟计划变现处置该资产，委托人没有与该公司续租，并

通知其腾退，但目前该公司仍在占用未搬出。 

6.拍卖标的的产权情况为： 

（1） 拍卖标的地上建筑物及土地使用权均未办理《不动产权证》，未明

确房屋规划用途，未明确土地使用权性质属国有还是集体，也未明确土地使用

权取得方式属出让还是划拨。 

（2）1994 年 6 月 10 日，珠海市规划局珠海港分局出具《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编号：（94）港规地字 029 号]（委托人有原件留存）记载：用地单位

为珠海市南水镇人民政府（合作单位为南水企业集团公司），用地项目名称为

南水大酒店（商住用地），用地位置为南水镇西侧，南水镇自留用地内（见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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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图），用地面积为 13943.506平方米（合 20.92亩），附图及附件名称为（1）

建设用地红线图。 

（3）1992年 1月 2日，珠海市南水镇企业总公司（后更名为“珠海经济特

区南水企业集团公司”）出具《关于申请用地兴建南水大酒店的请示》（委托

人仅有复印件留存），向南水镇人民政府申请位于南水镇西南港公路南面的面

积为 13465平方米的商住土地划地用于兴建南水大酒店。 

（4）1992 年 1 月 15 日，珠海市香洲区南水镇人民政府与珠海市南水镇企

业总公司签订《有偿转让土地协议书》（委托人仅有复印件留存），协议约定

珠海市香洲区南水镇人民政府将南水镇西南港公路南面的 13645 平方米土地有

偿转让给珠海市南水镇企业总公司兴建南水大酒店，总转让费为 409,350元（30

元/平方米）。根据目前调查的资料，该转让费无法核实是否已缴清。 

（5）2007年 10月 29日，珠海市国土资源局高栏港分局出具《关于南水大

酒店用地情况的复函》｛珠国土（高栏港）函[2007]98 号｝（委托人有原件留

存），复函委托人原珠海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资产经营中心：“经查阅我分局的

用地档案，南水镇南港路 26号南水大酒店没有向我分局申请办理用地手续”。 

（6）2017 年 3 月 15 日，经向珠海市国土资源局高栏港分局查询，该局口

头答复没有查到南水大酒店（项目）的用地相关手续。 

（7）2017 年 3 月 15 日，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不动产登记情况查

询证明》（委托人有原件留存），记载：查无房产情况记录。 

（8）2017 年 3 月 14 日，委托人开具《介绍信》（介字 9 号）（委托人有

原件留存）到珠海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高栏港分局查询，2017年 3月 15日，

珠海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在《介绍信》注明：“经查，我分局无上述“南

水大酒店”项目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相关信息。 

7.拍卖标的的全部过户手续由买受人负责办理，过户办理风险由买受人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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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委托人仅以所持有的权属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复印件、扫描件及原件）为

限承担协助义务。 

8.拍卖标的按现状交付，拍卖成交后，由买受人自行办理产权变更手续，

拍卖标的在拍卖前可能存在的各项应缴（或欠缴）及拍卖成交后在办理产权变

更登记所产生的全部税、费（包括但不限于多次产权变更登记过程中买卖双方

应缴纳的增值税、增值税附加、企业所得税、印花税、契税、个人所得税、房

产税、营业税及附加、物业管理费、水电费、土地闲置费、土地使用税、土地

使用费、土地增值税、土地出让金及产生的滞纳金、罚款等）均由买受人独自

承担。 

9.拍卖标的可能存在转让之前已知和未知的欠缴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和地方

法规政策规定应当缴纳的、司法文件或仲裁文件裁决应当缴纳的、有关协议合

同约定应当支付的款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办证契税、营业税及附加、土地出

让金及滞纳金、市政设施配套费、土地“三通一平”费、与征地有关的款项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征地补偿款、青苗补偿费、初次征地时填土标高未符合政府

规划要求所产生的费用及办证费等）、土地闲置费、土地使用税、土地使用费、

土地增值税、营业税、拆迁补偿款、管理费等等，所有这些欠缴的款项费用均

由买受人承担。 

10.拍卖标的可能存在欠缴过户税费、补交地价款等，所有欠缴的过户税费、

所应补交的地价款及地价款所产生的税费等均由买受人承担。 

11.拍卖标的从目前现状到登记（包括但不限于初始登记、变更登记等）买

受人名下涉及的所有环节（包括可能需办理多次过户手续）、所有关联主体需

要缴纳的一切税费、所应补交的地价款等，不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和地方

法规政策的规定、司法文件的裁决、有关协议合同的约定等判断由谁承担，均

由买受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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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拍卖标的根据法规政策的规定，可能需要经过当地国土部门或交易机构

的招、拍、挂牌、网上竞价等程序才能办理过户登记或有关权证，也可能无法

办理过户登记或有关权证；招、拍、挂牌、网上竞价等程序的相关事宜由买受

人自行办理，需要经过招、拍、挂牌、网上竞价等程序的所有风险以及无法办

理过户登记或有关权证的所有风险均由买受人承担，所涉及的需要任何关联主

体缴纳的一切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 

13.如果拍卖标的的面积或土地坐落位置确认与国土房管等部门最终核定

的有差异，委托人、拍卖人对拍卖成交价款不多退少补；如果拍卖标的无法办

理过户登记或者不能办理相关权证等，买受人无权要求解除合同，也无权要求

委托人退还拍卖成交款。 

14.拍卖标的可能存在尚不具备办理过户登记、权属证书的条件而导致无法

办理过户登记或权属证书的风险，该等风险由买受人承担。 

15.拍卖标的可能存在规划调整、功能用途调整、被政府调整或收回等政策

风险，该等风险由买受人承担。 

16.拍卖标的已经存在的或尚未出现的法律风险均由买受人承担。如果出现

第三人以诉讼或者其他方式对该转让标的及其权益主张权利，则全部应对工作

及风险、费用、责任等均由买受人负责处理和承担。 

17.拍卖标的物的交付以委托人现有的以下资料交付给买受人为准: 

（1）《以物抵债协议》（原件） 

（2）《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94）港规地字 029号] （原件） 

（3）《南水镇政府用地红线图》（复印件） 

（4）《关于申请用地兴建南水大酒店的请示》（复印件） 

（5）《关于要求更改企业名称的请示》（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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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有偿转让土地协议书》（复印件） 

（7）《关于南水大酒店用地情况的复函》{珠国土（高栏港）函[2007]98

号}（复印件） 

（8）《不动产登记情况查询证明》（复印件） 

（9） 《介绍信》（介字 9 号）（珠海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规划资料

查询答复）（复印件） 

（10）《房屋租赁协议》（珠农信合[2011]011号）（原件） 

该标的拍卖成交后，买受人须当天与委托人签订转让合同。委托人在收齐

买受人所缴交的全部拍卖相关款项后，于 7 个工作日内负责向买受人交付上述

资料。委托人将上述资料移交给买受人即视为拍卖标的交付完毕，交付后，因

拍卖标的所产生的风险、责任及费用均由买受人承担。 

18.拍卖成交后，买受人应尽快办理好过户手续。 

19.拍卖成交以后，由于拍卖标的的法律风险已充分披露，因各种原因不能

办理过户手续，买受人愿意独自承担相应的不能过户或不能取得《不动产权证》

的法律风险。买受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不签订转让合同或要求解除转让合同、要

求退款或返还资产。否则，买受人应按成交价的 10%向委托人支付反悔违约金。

同时，买受人无权要求委托人支付资金占用成本（如利息等），无权要求委托

人支付任何形式的赔偿。除此之外，拍卖成交以后，买受人自行装修、对外租

赁等等，为买受人处分自身权利，与委托人无关，委托人一概不予认可。 

除上述情形外，可能会出现对买受人其他不利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拍卖

时尚未知的瑕疵、风险、缺陷等），由此而产生的风险、责任及费用均由买受

人自行承担，委托人及拍卖人对任何后果均不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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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买受人违约未按期支付拍卖相关款项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

及拍卖人发布的《拍卖规则》等拍卖资料的有关规定办理。 

21.竞买人应于拍卖前向委托人缴交竞买保证金 363万元，自拍卖成交之日

起，成交竞买人（即买受人）的该竞买保证金转为履约保证金，如果买受人发

生违约违法行为的，委托人有权不予退还该履约保证金，在买受人依约付清全

部拍卖相关款项并且没有发生任何违约违法行为的，委托人将该履约保证金退

回买受人，该履约保证金退回时不计付任何利息。委托人有权将该履约保证金

用以冲抵买受人应付的转让价款。 

22.除特别约定外，买受双方任何一方违反转让合同之约定的，违约方应向

守约方支付转让总价款的 5%作为违约金，同时守约方有权单方解除转让合同。

因一方违约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则违约方应向对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23.风险及瑕疵特别提示（包括但不限于）： 

（1）拍卖标的均未办理《不动产权证》，未明确房屋规划用途，未明确土

地使用权性质属国有还是集体，也未明确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属出让还是划拨。

存在无法过户或补交巨额土地出让金的可能；存在因产权多次过户而产生缴交

巨额税费的可能。至今仍为在建工程，尚未办理房地产权证书、骏工验收等手

续。 

（2）拍卖标的抵债移交前已有部分被人侵占使用，经多年清退，截至 2019

年 8月 31日，占用人仍有四户、出租到期未腾退一户，拍卖标的清场事宜由买

受人自行处理。 

（3）拍卖标的原承租人“中国联合网络通有限公司珠海市分公司”在顶楼

屋面建有发射塔一个。租赁期满后，因委托人拟计划变现处置该资产，委托人

没有与该公司续租，并通知其腾退，但目前该公司仍在占用未搬出，该清场或

续租事宜由买受人自行与原承租人协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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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拍卖标的没有税费抵扣凭证，且拍卖标的的全部税、费均由买受人独

自承担，该税、费承担方式有可能会使买受人所需缴纳的税、费骤增。 

25.本次拍卖的委托人为珠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拍卖相关资料上

的珠海市平南农村信用合作社经过多次改革以及合并重组，现已经变更为珠海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拍卖清单及拍卖标的现状、瑕疵及风险说明已阅，本竞买人已清晰知悉

拍卖标的现状、瑕疵及风险，并同意按现状参与竞买，无异议 

 

竞买人签名： 

 

2019年 10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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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项目）权益转让合同 

 
编号：珠农商 权益 转让 2019字第       号 

 

转让方（甲方）：珠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曾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794689523L            

地址：珠海市香洲兴业路 223号珠海农商银行大厦    

 

受让方（乙方）：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受让方为非自然人时）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受让方为非自然人时）    

居民身份证号码：      （受让方为自然人时）      

地址：                                          

电话：                                          

 

甲方因处置以下转让标的委托拍卖公司公开进行拍卖，乙方于 2019年 xx

月 xx日通过在 广东中健亿达拍卖有限公司 举行的拍卖会上以人民币 xx万元竞

得甲方以下转让标的，并当场签订了 《拍卖成交确认书》。现甲、乙双方根据

我国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就标的转让事宜共同协商，

达成如下合同条款以共同遵守： 

第一条  转让标的 

（一）转让标的为珠海市南水镇南港路 26号的南水大酒店（项目）权益，

具体包括：位于南水镇南港路 26 号的南水大酒店，占地面积 13,943.506 平方

米，建筑面积 15,400 平方米（基础 3,000 多平方米），9 层框架结构，含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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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台（已购回未安装）和现有及周边的附属设施。该房产权益包括对该房产的取

得、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等权益。 

转让标的系 2002年 12月 24日，甲方（原“珠海市平南农村信用合作社”）

与珠海市金湾区南水镇人民政府、珠海市南水水利服务公司、珠海市南水镇房

产开发公司、珠海经济特区南水企业集团公司、珠海市恒沛船务有限公司、珠

海市南水工贸发展公司、珠海市南水镇农渔发展公司签订《以物抵债协议》，

协议约定以南水大酒店（项目）及住宅楼 14套和抵债土地 13,983.68平方米的

商用土地，抵偿上述珠海市金湾区南水镇人民政府属下六家镇属企业拖欠甲方

的不良贷款本金及部分利息共 25,297,871.03 元，其中：南水大酒店（项目）

作价 16,000,000 元抵债，住宅楼 14 套作价 3,704,400 元抵债，抵债土地

13,983.68 平方米的商用土地作价 5,593,471.03 元抵债。转让标的不包括住宅

楼 14套和抵债土地 13,983.68平方米的商住土地。 

（二）通过公开拍卖程序，甲方将上述标的按现状转让给乙方。转让标的

现状如下： 

1.转让标的位于南水镇南港路 26号，占地面积为 13,943.506平方米。 

2.转让标的地上建筑物由一栋三层框架结构副楼和一栋九层框架结构主楼

组成，估算建筑面积 15,400平方米（基础约 3,000多平方米）。该地上建筑物

1992年开始施工，只完成土建和大部分外装修工程，属在建工程，未骏工验收，

内部毛坯墙体，没有任何装修工程。由于建筑停工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一直没

有正式使用，部分窗户玻璃及窗框已破损。 

3.转让标的含电梯 2 台（已购回未安装）和现有及周边的附属设施。该电

梯 2 台用木箱包装，安放在南水大酒店（项目）地上建筑物主楼一楼，部分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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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破损，电梯主配件是否齐全不清楚，是否能使用不清楚。现有及周边的附属

设施包括地上建筑物围墙、主楼后面室外空地门卫值班室等。 

4.转让标的占用和出租情况。转让标的目前有部分被人侵占使用，经多年

清退，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占用人仍有四户、出租到期未腾退一户，分别

如下： 

 (1)艺海广告公司，占用南水大酒店（项目）地上建筑物副楼的左边，面

积约 200平方米，用作工场。 

(2)洁保洗车场，占用南水大酒店（项目）地上建筑物副楼的右边，面积约

200平方米，用作洗车场。 

(3)格力空调办公点，占用南水大酒店（项目）地上建筑物主楼的首层部分，

面积约 500 平方米，用作办公。据了解，该占用人为甲方口头委托看管物业，

甲方没有向其支付看管费用。 

(4)合一驾校，占用南水大酒店（项目）地上建筑物主楼后面室外空地，占

地面积约 2000平方米，用作训练场。 

(5)中国联合网络通有限公司珠海市分公司，于 2011年 3月 28日与甲方签

订《房屋租赁协议》，租赁南水大酒店（项目）地上建筑物主楼顶楼，面积约

28平方米，租期自 2011年 4月 1日起至 2013年 3月 31日止，月租金 1600元，

租赁押金 4,000 元，用途为机房，同时该租户在顶楼屋面建有发射塔一个。租

赁期满后，因甲方拟计划变现处置该资产，甲方没有与该公司续租，并通知其

腾退，但目前该公司仍在占用未搬出。 

（三）转让标的的产权情况如下： 

1. 转让标的地上建筑物及土地使用权均未办理《不动产权证》，未明确房

屋规划用途，未明确土地使用权性质属国有还是集体，也未明确土地使用权取

得方式属出让还是划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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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94 年 6 月 10 日，珠海市规划局珠海港分局出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编号：（94）港规地字 029 号]（甲方有原件留存）记载：用地单位为珠

海市南水镇人民政府（合作单位为南水企业集团公司），用地项目名称为南水

大酒店（商住用地），用地位置为南水镇西侧，南水镇自留用地内（见红线图），

用地面积为 13943.506平方米（合 20.92亩），附图及附件名称为（1）建设用

地红线图。 

3.1992年 1月 2日，珠海市南水镇企业总公司（后更名为“珠海经济特区

南水企业集团公司”）出具《关于申请用地兴建南水大酒店的请示》（甲方仅

有复印件留存），向南水镇人民政府申请位于南水镇西南港公路南面的面积为

13465平方米的商住土地划地用于兴建南水大酒店。 

4.1992 年 1 月 15 日，珠海市香洲区南水镇人民政府与珠海市南水镇企业

总公司签订《有偿转让土地协议书》（甲方仅有复印件留存），协议约定珠海

市香洲区南水镇人民政府将南水镇西南港公路南面的 13645 平方米土地有偿转

让给珠海市南水镇企业总公司兴建南水大酒店，总转让费为 409,350元（30元/

平方米）。根据目前调查的资料，该转让费无法核实是否已缴清。 

5.2007年 10月 29日，珠海市国土资源局高栏港分局出具《关于南水大酒

店用地情况的复函》｛珠国土（高栏港）函[2007]98号｝（甲方有原件留存），

复函甲方原珠海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资产经营中心：“经查阅我分局的用地档案，

南水镇南港路 26号南水大酒店没有向我分局申请办理用地手续”。 

6.2017 年 3 月 15 日，经向珠海市国土资源局高栏港分局查询，该局口头

答复没有查到南水大酒店（项目）的用地相关手续。 

7.2017 年 3 月 15 日，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不动产登记情况查询

证明》（甲方有原件留存），记载：查无房产情况记录。 

8.2017 年 3 月 14 日，甲方开具《介绍信》（介字 9 号）（甲方有原件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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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到珠海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高栏港分局查询，2017年 3月 15日，珠海

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在《介绍信》注明：“经查，我分局无上述“南水大

酒店”项目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相关信息。 

第二条  转让价款交纳方式及时间 

1.甲方以乙方竞买成交价（大写）人民币 xx元整（小写：￥xx元）的价格

作为转让价款将上述标的转让给乙方。 

上述标的转让价为净收价，不受所涉及确权面积差异或规划功能等的影响，

也不包含在转让之前已知或未知的欠缴地价、税费等以及转让过程中存在的办

理多次过户过程中所需交纳的税费、所需补交的地价款等，即上述标的在转让

前、转让过程中及转让后所发生的全部税收和费用均不包含在上述转让价款中，

该全部税收和费用均由乙方另行承担。 

2.乙方应于 2019年 xx月 xx日前向甲方指定的账户支付上述全部转让价款

人民币 xx元,逾期付款则乙方按逾期款项每日 万分之三 向甲方支付滞纳金。如

果乙方逾期付款 30天，即视为违约，甲方有权单方解除转让合同并没收竞买保

证金，同时，甲方有权依法行使相关权利追究乙方违约责任及其他法律责任。 

3.甲方指定的收款账户： 

开户名称：珠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账    号：80020000005893997 

开 户 行：珠海农商银行营业部 

第三条  关于竞买保证金 

对于乙方于拍卖前所交纳的竞买保证金人民币 363万元，甲、乙双方同意

自拍卖成交之日起转为本合同的履约保证金，如果乙方发生违约违法行为的，

甲方有权不予退还该履约保证金，在乙方依约付清全部拍卖相关款项、办妥相

关过户手续并且没有发生任何违约违法行为的，甲方将该履约保证金退回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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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履约保证金退回时不计付任何利息。甲方有权将该履约保证金用以冲抵乙方

应付的转让价款。 

第四条  交付方式 

1.在乙方付清全部拍卖相关款项后 7 个工作日内，甲方将以下资料交付给

乙方： 

（1）《以物抵债协议》（原件） 

（2）《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94）港规地字 029号]（原件） 

（3）《南水镇政府用地红线图》（复印件） 

（4）《关于申请用地兴建南水大酒店的请示》（复印件） 

（5）《关于要求更改企业名称的请示》（复印件） 

（6）《有偿转让土地协议书》（复印件） 

（7）《关于南水大酒店用地情况的复函》{珠国土（高栏港）函[2007]98号}

（复印件） 

（8）《不动产登记情况查询证明》（复印件） 

（9）《介绍信》（介字 9 号）（珠海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规划资料查询

答复）（复印件） 

（10）《房屋租赁协议》（珠农信合[2011]011号）（原件） 

2.自上述资料交付给乙方之时，即视为甲方完成向乙方交付转让标的的义

务，乙方即取得该转让标的。交付完毕后，因该转让标的所产生的风险、责任

及费用均由乙方承担；除此以外，因该转让标的可能会出现对乙方其他不利的

情形（包括但不限于拍卖时尚未知的瑕疵、风险、缺陷等），由此而产生的风险、

责任及费用均由乙方自行承担，甲方对任何后果均不承担责任。 

3.上述资料交付之时，由甲、乙双方签署书面的交付凭证（转让标的资料

移交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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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过户责任、费用及风险的承担 

1.转让标的全部过户手续由乙方负责办理，过户办理风险由乙方承担，甲

方仅以所持有的权属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复印件、扫描件及原件）为限承担协

助义务。 

2.转让标的按现状交付，拍卖成交后，由乙方自行办理产权变更手续，转

让标的在拍卖前可能存在的各项应缴（或欠缴）及拍卖成交后在办理产权变更

登记所产生的全部税、费（包括但不限于多次产权变更登记过程中买卖双方应

缴纳的增值税、增值税附加、企业所得税、印花税、契税、个人所得税、房产

税、营业税及附加、物业管理费、水电费、土地闲置费、土地使用税、土地使

用费、土地增值税、土地出让金及产生的滞纳金、罚款等）均由乙方独自承担。 

3.转让标的可能存在转让之前已知和未知的欠缴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和地方

法规政策规定应当缴纳的、司法文件或仲裁文件裁决应当缴纳的、有关协议合

同约定应当支付的款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办证契税、营业税及附加、土地出

让金及滞纳金、市政设施配套费、土地“三通一平”费、与征地有关的款项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征地补偿款、青苗补偿费、初次征地时填土标高未符合政府

规划要求所产生的费用及办证费等）、土地闲置费、土地使用税、土地使用费、

土地增值税、营业税、拆迁补偿款、管理费等等，所有这些欠缴的款项费用均

由乙方承担。 

4.转让标的可能存在欠缴过户税费、补交地价款等，所有欠缴的过户税费、

所应补交的地价款及地价款所产生的税费等均由乙方承担。 

5.转让标的从目前登记现状到登记（包括但不限于初始登记、变更登记等）

至乙方名下涉及的所有环节（包括可能需办理多次过户手续）、所有关联主体需

要缴纳的一切税费、所应补交的地价款等，不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和地方

法规政策的规定、司法文件的裁决、有关协议合同的约定等判断由谁承担，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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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乙方承担。 

6.转让标的根据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可能需要经过当地国土部门或交易

机构的招、拍、挂牌、网上竞价等程序才能办理过户登记或有关权证，也可能

无法办理过户登记或有关权证；招、拍、挂牌、网上竞价等程序的相关事宜由

乙方自行办理，需要经过招、拍、挂牌、网上竞价等程序的所有风险以及无法

办理过户登记或有关权证的所有风险均由乙方承担，所涉及的需要任何关联主

体缴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承担。 

7.如果转让标的的面积或土地坐落位置确认与国土房管等部门最终核定的

有差异，甲方对转让价款不多退少补；如果转让标的无法办理过户登记或者不

能办理相关权证等，乙方无权要求解除合同，也无权要求甲方退还转让价款。 

8.转让标的可能存在尚不具备办理过户登记、权属证书的条件而导致无法

办理过户登记或权属证书的风险，该等风险均由乙方承担。 

9.转让标的可能存在规划调整、功能用途调整、被政府调整或收回等政策

风险，该等风险由乙方承担。 

10.转让标的已经存在的或尚未出现的法律风险均由乙方承担。如果出现第

三人以诉讼或者其他方式对该转让标的及其权益主张权利，则全部应对工作及

风险、费用、责任等均由乙方负责处理和承担。 

11.拍卖成交以后，由于拍卖资产的法律风险已充分披露，因各种原因不能

办理过户手续，乙方愿意独自承担相应的不能过户或不能取得《不动产权证》

的法律风险。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解除转让合同、要求退款或返还资产。

否则，乙方应按成交价的 1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同时，乙方无权要求甲方支付

资金占用成本（如利息等），无权要求甲方支付任何形式的赔偿。除此之外，拍

卖成交以后，乙方自行装修、对外租赁等等，为乙方处分自身权利，与甲方无

关，甲方一概不予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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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情形外，可能会出现对乙方其他不利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拍卖时

尚未知的瑕疵、风险、缺陷等），由此而产生的风险、责任及费用均由乙方自行

承担，甲方对任何后果均不承担责任。 

第六条  风险及瑕疵特别提示（包括但不限于）：  

1.转让标的均未办理《不动产权证》，未明确房屋规划用途，未明确土地使

用权性质属国有还是集体，也未明确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属出让还是划拨。存

在无法过户或补交巨额土地出让金的可能；存在因产权多次过户而产生缴交巨

额税费的可能。至今仍为在建工程，尚未办理房地产权证书、骏工验收等手续。 

（2）转让标的抵债移交前已有部分被人侵占使用，经多年清退，截至 2019

年 8月 31日，占用人仍有四户、出租到期未腾退一户，转让标的清场事宜由买

受人自行处理。 

（3）转让标的原承租人“中国联合网络通有限公司珠海市分公司”在顶楼

屋面建有发射塔一个。租赁期满后，因甲方拟计划变现处置该资产，甲方没有

与该公司续租，并通知其腾退，但目前该公司仍在占用未搬出，该清场或续租

事宜由买受人自行与原承租人协商处理。 

4.转让标的没有税费抵扣凭证，且转让标的的全部税、费均由买受人独自

承担，该税、费承担方式有可能会使买受人所需缴纳的税、费骤增。 

第七条  合同未尽事宜及争议的解决方法 

1.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协商签订补充合同，补充合同与本合同具有同

等的法律效力。 

2.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的，

均由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八条  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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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特别约定外，甲、乙双方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之约定的，违约方应

向守约方支付转让总价款的 5%作为违约金，同时守约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

因一方违约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则违约方应向对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九条  其他约定 

1.本合同为甲、乙双方约定上述转让标的转让关系的法律性文件，甲、乙

双方各自与拍卖公司之间的关系，各自依照各方签订的其他法律性文件执行。 

2.本合同未作约定的部分，依照上述转让标的的拍卖资料执行；本合同以

及拍卖资料没有约定的部分，均依照我国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执行。 

第十条 特别约定 

1.转让标的 的《拍卖成交确认书》（复印件）、《拍卖公告》（复印件）、《拍

卖清单及转让标的现状、瑕疵风险说明》、《成交情况报告》（复印件）等相关的

拍卖资料以及《转让标的资料移交清单》均作为本合同的附件，为本合同的组成

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如果本合同条款的约定与本合同附件的约定不一致的，均按照本合同条

款的约定执行。如果本合同条款没有约定的，则以本合同附件之约定为准。如

果本合同附件之间的约定不一致的，则后生效的附件之内容优先适用于前生效

的附件之内容。 

第十一条  合同生效 

本合同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持两份，各份具同等法律效力，自双方代

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如果乙方为自然人，则由乙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转让方（甲方）（盖章）：珠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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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让方（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本转让合同已阅，本竞买人已清晰知悉本转让合同相关条款内容，同意若

竞得转让标的，即时与转让方签订本转让合同，无异议。 

 

竞买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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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二：珠海市南水镇祥环花园住宅楼第 9 栋权     

益，具体包括位于珠海市南水镇祥环花园

住宅楼第 9栋，楼高 8层，除首层单车房

外的 14套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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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清单及拍卖标的现状、瑕疵风险说明 

[珠海市南水镇祥环花园住宅楼第 9栋权益] 

                                    拍卖时间：2019 年 10月 30日 

拍卖标的 
参考面积

（平方米） 

起拍价

（万元） 

竞买保证金

（万元） 

珠海市南水镇祥环花园住宅楼第 9

栋权益，具体包括位于珠海市南水

镇祥环花园住宅楼第 9 栋，楼高 8

层，除首层单车房外的 14套住宅，

每套建筑面积 147 平方米，面积共

2058平方米。 

除首层单车

房外的 14

套住宅，每

套建筑面积

147平方米，

面积共 2058

平方米。 

503 51 

 

1.委托人珠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拍卖人按照现状带租拍卖上

述标的。 

2.拍卖标的所涉及的面积、功能、用途、位置等仅供参考，成交价不与面

积、功能、用途和位置等挂钩，因竞买标的而产生的风险由买受人自行承担。 

3.拍卖成交后，买受人应在拍卖成交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向委托人交清全

部款项，逾期付款则按逾期款项每日万分之三支付滞纳金。如果买受人逾期付

款 30天，即视为违约，委托人有权单方解除转让合同并没收竞买保证金，同时，

委托人有权依法行使相关权利追究买受人违约责任及其他法律责任。 

4.拍卖标的为珠海市南水镇祥环花园住宅楼第 9 栋权益，具体包括位于珠

海市南水镇祥环花园住宅楼第 9栋，楼高 8层，除首层单车房外的 14套住宅，

每套建筑面积 147平方米，面积共 2058平方米。该房产权益包括对该房产的取

得、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等权益。 

拍卖标的系 2002年 12月 24日，委托人（原“珠海市平南农村信用合作社”）

与珠海市金湾区南水镇人民政府、珠海市南水水利服务公司、珠海市南水镇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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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开发公司、珠海经济特区南水企业集团公司、珠海市恒沛船务有限公司、珠

海市南水工贸发展公司、珠海市南水镇农渔发展公司签订《以物抵债协议》，

协议约定以南水大酒店（项目）及住宅楼 14套和抵债土地 13,983.68平方米的

商用土地，抵偿上述珠海市金湾区南水镇人民政府属下六家镇属企业拖欠委托

人的不良贷款本金及部分利息共 25,297,871.03元，其中：南水大酒店（项目）

作价 16,000,000 元抵债，祥环花园住宅楼作价 3,704,400 元抵债，抵债土地

13,983.68 平方米的商用土地作价 5,593,471.03 元抵债。拍卖标的不包括祥环

花园住宅楼第 9 栋首层单车房、南水大酒店（项目）和抵债土地 13,983.68 平

方米的商用地。 

5.拍卖标的的现状为： 

(1)拍卖标的位于珠海市南水镇祥环花园住宅第 9栋，楼高 8层，除首层单

车房外的 14 套住宅，每套建筑面积 147 平方米，抵债面积共 2058 平方米。至

今仍为在建工程，尚未办理房地产权证书、骏工验收等手续。 

(2)拍卖标的所在楼宇建于九十年代，框架结构，首层是单车房（本次转让

房产权益不含该单车房），2-8层是住宅，一梯两户。 

(3)拍卖标的外墙铺贴瓷砖，铝合金窗，木门，室内扇灰，简易装修。由于

建造年代久，部分室内露出生锈钢筋，墙体批荡剥落，门窗损坏。部分房屋阳

台、卫生间有漏水现象。 

(4)拍卖标的目前出租，承租人为珠海市嘉维机械设备安装有限公司，租赁

面积约为 2058 平方米，租期从 2019 年 4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止，月

租金 10,364 元，租赁押金 22,000 元，用途为住宅，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承租人无拖欠租金、水电、物业管理费等相关费用。 

6.拍卖标的的产权情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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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拍卖标的未办理《不动产权证》，未明确房屋规划用途，未明确土地

使用权性质属国有还是集体，也未明确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属出让还是划拨。 

（2）1998 年 7 月 28 日，珠海市规划局西区分局出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委托人仅有复印件留存）[编号：珠规西地字（1998）第 111 号]记载：

用地单位为珠海经济特区南水企业集团公司，用地项目名称为商住用地，用地

位置为珠海港南水镇南水村丁堡寮北，用地面积为 8129.50 平方米（合 12.19

亩），附图及附件名称为附件一. 珠规西地字（1998）第 111 号用地红线图；

附件二. 珠规西地字（1998）第 111号核准用地明细表。 

（3）2003 年 7 月 25 日，珠海市西区测绘队出具《房屋建筑面积测量成果

报告》（委托人仅有复印件留存），内容显示：工程名称为珠海市经济特区南

水企业集团集资楼，房屋座落为珠海港南水镇南港路祥环花园 9 栋，建设单位

为珠海市南水企业集团，委托人为陈彩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为珠规西地字

（1998）第 111 号，其它依据为《建设用地批准书》珠国土港批字第 7 号、珠

规西地字（1998）第111号用地红线图及核准用地明细表，房屋占地面积为322.13

平方米，房屋基底面积为 260.96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2264.272 平方米，祥

环花园住宅楼每套住宅套内建筑面积均为 129.064 平方米，共有分摊面积均为

13.774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均为 142.838平方米。 

（4）2003年 10月 21日，珠海市国土资源局出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委托人仅有复印件留存）【编号：珠规建字[临港](2003)049号】记载：建设

单位为珠海经济特区南水企业集团公司，建设项目名称为祥环花园 9 栋，建设

位置为珠海港南水镇南港路，建设规模为建筑面积 2264.272平方米，附图及附

件名称为 1.已审祥环花园 9栋建筑施工图。 

7.拍卖标的的全部过户手续由买受人负责办理，过户办理风险由买受人承

担，委托人仅以所持有的权属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复印件、扫描件及原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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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承担协助义务。 

8.拍卖标的按现状交付，拍卖成交后，由买受人自行办理产权变更手续，

拍卖标的在拍卖前可能存在的各项应缴（或欠缴）及拍卖成交后在办理产权变

更登记所产生的全部税、费（包括但不限于多次产权变更登记过程中买卖双方

应缴纳的增值税、增值税附加、企业所得税、印花税、契税、个人所得税、房

产税、营业税及附加、物业管理费、水电费、土地闲置费、土地使用税、土地

使用费、土地增值税、土地出让金及产生的滞纳金、罚款等）均由买受人独自

承担。 

9.拍卖标的可能存在转让之前已知和未知的欠缴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和地方

法规政策规定应当缴纳的、司法文件或仲裁文件裁决应当缴纳的、有关协议合

同约定应当支付的款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办证契税、营业税及附加、土地出

让金及滞纳金、市政设施配套费、土地“三通一平”费、与征地有关的款项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征地补偿款、青苗补偿费、初次征地时填土标高未符合政府

规划要求所产生的费用及办证费等）、土地闲置费、土地使用税、土地使用费、

土地增值税、营业税、拆迁补偿款、管理费等等，所有这些欠缴的款项费用均

由买受人承担。 

10.拍卖标的可能存在欠缴过户税费、补交地价款等，所有欠缴的过户税费、

所应补交的地价款及地价款所产生的税费等均由买受人承担。 

11.拍卖标的从目前现状到登记（包括但不限于初始登记、变更登记等）买

受人名下涉及的所有环节（包括可能需办理多次过户手续）、所有关联主体需

要缴纳的一切税费、所应补交的地价款等，不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和地方

法规政策的规定、司法文件的裁决、有关协议合同的约定等判断由谁承担，均

由买受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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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拍卖标的根据法规政策的规定，可能需要经过当地国土部门或交易机构

的招、拍、挂牌、网上竞价等程序才能办理过户登记或有关权证，也可能无法

办理过户登记或有关权证；招、拍、挂牌、网上竞价等程序的相关事宜由买受

人自行办理，需要经过招、拍、挂牌、网上竞价等程序的所有风险以及无法办

理过户登记或有关权证的所有风险均由买受人承担，所涉及的需要任何关联主

体缴纳的一切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 

13.如果拍卖标的的面积或土地坐落位置确认与国土房管等部门最终核定

的有差异，委托人、拍卖人对拍卖成交价款不多退少补；如果拍卖标的无法办

理过户登记或者不能办理相关权证等，买受人无权要求解除合同，也无权要求

委托人退还拍卖成交款。 

14.拍卖标的可能存在尚不具备办理过户登记、权属证书的条件而导致无法

办理过户登记或权属证书的风险，该等风险由买受人承担。 

15.拍卖标的可能存在规划调整、功能用途调整、被政府调整或收回等政策

风险，该等风险由买受人承担。 

16.拍卖标的已经存在的或尚未出现的法律风险均由买受人承担。如果出现

第三人以诉讼或者其他方式对该转让标的及其权益主张权利，则全部应对工作

及风险、费用、责任等均由买受人负责处理和承担。 

17.拍卖标的物的交付以委托人现有的以下资料交付给买受人为准: 

（1）《以物抵债协议》（原件） 

（2）《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珠规西地字（1998）第 111号] （复

印件） 

（3）《房屋建筑面积测量成果报告》（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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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珠规建字[临港](2003)049号】（复

印件） 

（5）《房屋租赁协议》（珠农商出租 2019字第 008号）（原件） 

该标的拍卖成交后，买受人须当天与委托人签订转让合同。委托人在收齐

买受人所缴交的全部拍卖相关款项后，于 7 个工作日内负责向买受人交付上述

资料。委托人将上述资料移交给买受人即视为拍卖标的交付完毕，交付后，因

拍卖标的所产生的风险、责任及费用均由买受人承担。 

18.拍卖成交后，买受人应尽快办理好过户手续。 

19.鉴于本次为按现状带租拍卖，根据“买卖不破租赁”原则，拍卖标的（租

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拍卖成交后，

《房屋租赁协议》（编号：珠农商出租 2019字第 008号）项下出租方（委托人）

的权利义务由买受人承继，由买受人作为出租方继续履行该《房屋租赁协议》

至租赁期满。买受人须与委托人（出租方）、承租方签订《三方协议》，三方

理顺和确认拍卖标的的租赁关系。 

20.拍卖成交以后，由于拍卖标的的法律风险已充分披露，因各种原因不能

办理过户手续，买受人愿意独自承担相应的不能过户或不能取得《不动产权证》

的法律风险。买受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不签订转让合同或要求解除转让合同、要

求退款或返还资产。否则，买受人应按成交价的 10%向委托人支付反悔违约金。

同时，买受人无权要求委托人支付资金占用成本（如利息等），无权要求委托

人支付任何形式的赔偿。除此之外，拍卖成交以后，买受人自行装修、对外租

赁等等，为买受人处分自身权利，与委托人无关，委托人一概不予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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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情形外，可能会出现对买受人其他不利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拍卖

时尚未知的瑕疵、风险、缺陷等），由此而产生的风险、责任及费用均由买受

人自行承担，委托人及拍卖人对任何后果均不承担责任。 

21.买受人违约未按期支付拍卖相关款项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

及拍卖人发布的《拍卖规则》等拍卖资料的有关规定办理。 

22.竞买人应于拍卖前向委托人缴交竞买保证金 51万元，自拍卖成交之日

起，成交竞买人（即买受人）的该竞买保证金转为履约保证金，如果买受人发

生违约违法行为的，委托人有权不予退还该履约保证金，在买受人依约付清全

部拍卖相关款项并且没有发生任何违约违法行为的，委托人将该履约保证金退

回买受人，该履约保证金退回时不计付任何利息。委托人有权将该履约保证金

用以冲抵买受人应付的转让价款。 

23.除特别约定外，买受双方任何一方违反转让合同之约定的，违约方应向

守约方支付转让总价款的 5%作为违约金，同时守约方有权单方解除转让合同。

因一方违约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则违约方应向对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24.风险及瑕疵特别提示（包括但不限于）： 

（1）拍卖标的均未办理《不动产权证》，未明确房屋规划用途，未明确土

地使用权性质属国有还是集体，也未明确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属出让还是划拨。

存在无法过户或补交巨额土地出让金的可能；存在因产权多次过户而产生缴交

巨额税费的可能。至今仍为在建工程，尚未办理房地产权证书、骏工验收等手

续。 

（2）拍卖标的没有税费抵扣凭证，且拍卖标的的全部税、费均由买受人独

自承担，该税、费承担方式有可能会使买受人所需缴纳的税、费骤增。 

（3）鉴于本次为按现状带租拍卖，根据“买卖不破租赁”原则，拍卖标的

（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拍卖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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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房屋租赁协议》（编号：珠农商出租 2019字第 008号）项下出租方（委

托人）的权利义务由买受人承继，由买受人作为出租方继续履行该《房屋租赁

协议》至租赁期满。买受人须与委托人（出租方）、承租方签订《三方协议》，

三方理顺和确认拍卖标的的租赁关系。 

25.本次拍卖的委托人为珠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拍卖相关资料上

的珠海市平南农村信用合作社经过多次改革以及合并重组，现已经变更为珠海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拍卖清单及拍卖标的现状、瑕疵及风险说明已阅，本竞买人已清晰知悉

拍卖标的现状、瑕疵及风险，并同意按现状参与竞买，无异议 

 

 

竞买人签名： 

 

 

2019年 10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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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权益转让合同 
 

编号：珠农商 权益 转让 2019字第       号 

 

转让方（甲方）：珠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曾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794689523L            

地址：珠海市香洲兴业路 223号珠海农商银行大厦    

 

受让方（乙方）：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受让方为非自然人时）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受让方为非自然人时）    

居民身份证号码：      （受让方为自然人时）      

地址：                                          

电话：                                          

 

甲方因处置以下转让标的委托拍卖公司公开进行拍卖，乙方于 2019年 xx

月 xx日通过在 广东中健亿达拍卖有限公司 举行的拍卖会上以人民币 xx万元竞

得甲方以下转让标的，并当场签订了 《拍卖成交确认书》。现甲、乙双方根据

我国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就标的转让事宜共同协商，

达成如下合同条款以共同遵守： 

第一条  转让标的 

（一） 转让标的为珠海市南水镇祥环花园住宅楼第 9 栋，具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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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位于珠海市南水镇祥环花园住宅楼第 9 栋，楼高 8 层，除首层单车房

外的 14 套住宅，每套建筑面积 147 平方米，面积共 2058 平方米。该房

产权益包括对该房产的取得、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等权益。 

转让标的系 2002年 12月 24日，甲方（原“珠海市平南农村信用合作社”）

与珠海市金湾区南水镇人民政府、珠海市南水水利服务公司、珠海市南水镇房

产开发公司、珠海经济特区南水企业集团公司、珠海市恒沛船务有限公司、珠

海市南水工贸发展公司、珠海市南水镇农渔发展公司签订《以物抵债协议》，

协议约定以南水大酒店（项目）及住宅楼 14套和抵债土地 13,983.68平方米的

商用土地，抵偿上述珠海市金湾区南水镇人民政府属下六家镇属企业拖欠甲方

的不良贷款本金及部分利息共 25,297,871.03 元，其中：南水大酒店（项目）

作价 16,000,000 元抵债，祥环花园住宅楼作价 3,704,400 元抵债，抵债土地

13,983.68 平方米的商用土地作价 5,593,471.03 元抵债。转让标的不包括祥环

花园住宅楼第 9 栋首层单车房、南水大酒店（项目）和抵债土地 13,983.68 平

方米的商用地。 

（二）通过公开拍卖程序，甲方将上述标的按现状带租转让给乙方。转让

标的现状如下： 

1.转让标的位于珠海市南水镇祥环花园住宅第 9 栋，楼高 8 层，除首层单

车房外的 14 套住宅，每套建筑面积 147 平方米，抵债面积共 2058 平方米。至

今仍为在建工程，尚未办理房地产权证书、骏工验收等手续。 

2.转让标的所在楼宇建于九十年代，框架结构，首层是单车房（本次转让

房产权益不含该单车房），2-8层是住宅，一梯两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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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转让标的外墙铺贴瓷砖，铝合金窗，木门，室内扇灰，简易装修。由于

建造年代久，部分室内露出生锈钢筋，墙体批荡剥落，门窗损坏。部分房屋阳

台、卫生间有漏水现象。 

4.转让标的目前出租，承租人为珠海市嘉维机械设备安装有限公司，租赁

面积约为 2058 平方米，租期从 2019 年 4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止，月

租金 10,364 元，租赁押金 22,000 元，用途为住宅，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承租人无拖欠租金、水电、物业管理费等相关费用。 

（三）转让标的的产权情况如下： 

1.转让标的未办理《不动产权证》，未明确房屋规划用途，未明确土地使

用权性质属国有还是集体，也未明确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属出让还是划拨。 

2.1998年 7月 28日，珠海市规划局西区分局出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甲方仅有复印件留存）[编号：珠规西地字（1998）第 111 号]记载：用地单

位为珠海经济特区南水企业集团公司，用地项目名称为商住用地，用地位置为

珠海港南水镇南水村丁堡寮北，用地面积为 8129.50 平方米（合 12.19 亩），

附图及附件名称为附件一. 珠规西地字（1998）第 111号用地红线图；附件二. 

珠规西地字（1998）第 111号核准用地明细表。 

3.2003 年 7 月 25 日，珠海市西区测绘队出具《房屋建筑面积测量成果报

告》（甲方仅有复印件留存），内容显示：工程名称为珠海市经济特区南水企

业集团集资楼，房屋座落为珠海港南水镇南港路祥环花园 9 栋，建设单位为珠

海市南水企业集团，甲方为陈彩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为珠规西地字（1998）

第 111 号，其它依据为《建设用地批准书》珠国土港批字第 7 号、珠规西地字

（1998）第 111号用地红线图及核准用地明细表，房屋占地面积为 322.13平方

米，房屋基底面积为 260.96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2264.272 平方米，祥环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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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住宅楼每套住宅套内建筑面积均为129.064平方米，共有分摊面积均为13.774

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均为 142.838平方米。 

4.2003年 10月 21日，珠海市国土资源局出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甲

方仅有复印件留存）【编号：珠规建字[临港](2003)049号】记载：建设单位为

珠海经济特区南水企业集团公司，建设项目名称为祥环花园 9 栋，建设位置为

珠海港南水镇南港路，建设规模为建筑面积 2264.272平方米，附图及附件名称

为 1.已审祥环花园 9栋建筑施工图。 

第二条  转让价款交纳方式及时间 

1.甲方以乙方竞买成交价（大写）人民币 xx元整（小写：￥xx元）的价格

作为转让价款将上述标的转让给乙方。 

上述标的转让价为净收价，不受所涉及确权面积差异或规划功能等的影响，

也不包含在转让之前已知或未知的欠缴地价、税费等以及转让过程中存在的办

理多次过户过程中所需交纳的税费、所需补交的地价款等，即上述标的在转让

前、转让过程中及转让后所发生的全部税收和费用均不包含在上述转让价款中，

该全部税收和费用均由乙方另行承担。 

2.乙方应于 2019年 xx月 xx日前向甲方指定的账户支付上述全部转让价款

人民币 xx元,逾期付款则乙方按逾期款项每日 万分之三 向甲方支付滞纳金。如

果乙方逾期付款 30天，即视为违约，甲方有权单方解除转让合同并没收竞买保

证金，同时，甲方有权依法行使相关权利追究乙方违约责任及其他法律责任。 

3.甲方指定的收款账户： 

开户名称：珠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账    号：80020000005893997 

开 户 行：珠海农商银行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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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关于竞买保证金 

对于乙方于拍卖前所交纳的竞买保证金人民币 51万元，甲、乙双方同意自

拍卖成交之日起转为本合同的履约保证金，如果乙方发生违约违法行为的，甲

方有权不予退还该履约保证金，在乙方依约付清全部拍卖相关款项、办妥相关

过户手续并且没有发生任何违约违法行为的，甲方将该履约保证金退回乙方，

该履约保证金退回时不计付任何利息。甲方有权将该履约保证金用以冲抵乙方

应付的转让价款。 

第四条  交付方式 

1.在乙方付清全部拍卖相关款项后 7 个工作日内，甲方将以下资料交付给

乙方： 

（1）《以物抵债协议》（原件） 

（2）《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珠规西地字（1998）第 111号] （复

印件） 

（3）《房屋建筑面积测量成果报告》（复印件） 

（4）《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珠规建字[临港](2003)049号】（复印

件） 

（5）《房屋租赁协议》（珠农商出租 2019字第 008号）（原件） 

2.自上述资料交付给乙方之时，即视为甲方完成向乙方交付转让标的的义

务，乙方即取得该转让标的。交付完毕后，因该转让标的所产生的风险、责任

及费用均由乙方承担；除此以外，因该转让标的可能会出现对乙方其他不利的

情形（包括但不限于拍卖时尚未知的瑕疵、风险、缺陷等），由此而产生的风险、

责任及费用均由乙方自行承担，甲方对任何后果均不承担责任。 

3.上述资料交付之时，由甲、乙双方签署书面的交付凭证（转让标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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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交清单）。 

第五条  过户责任、费用及风险的承担 

1.转让标的全部过户手续由乙方负责办理，过户办理风险由乙方承担，甲

方仅以所持有的权属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复印件、扫描件及原件）为限承担协

助义务。 

2.转让标的按现状交付，拍卖成交后，由乙方自行办理产权变更手续，转

让标的在拍卖前可能存在的各项应缴（或欠缴）及拍卖成交后在办理产权变更

登记所产生的全部税、费（包括但不限于多次产权变更登记过程中买卖双方应

缴纳的增值税、增值税附加、企业所得税、印花税、契税、个人所得税、房产

税、营业税及附加、物业管理费、水电费、土地闲置费、土地使用税、土地使

用费、土地增值税、土地出让金及产生的滞纳金、罚款等）均由乙方独自承担。 

3.转让标的可能存在转让之前已知和未知的欠缴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和地方

法规政策规定应当缴纳的、司法文件或仲裁文件裁决应当缴纳的、有关协议合

同约定应当支付的款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办证契税、营业税及附加、土地出

让金及滞纳金、市政设施配套费、土地“三通一平”费、与征地有关的款项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征地补偿款、青苗补偿费、初次征地时填土标高未符合政府

规划要求所产生的费用及办证费等）、土地闲置费、土地使用税、土地使用费、

土地增值税、营业税、拆迁补偿款、管理费等等，所有这些欠缴的款项费用均

由乙方承担。 

4.转让标的可能存在欠缴过户税费、补交地价款等，所有欠缴的过户税费、

所应补交的地价款及地价款所产生的税费等均由乙方承担。 

5.转让标的从目前登记现状到登记（包括但不限于初始登记、变更登记等）

至乙方名下涉及的所有环节（包括可能需办理多次过户手续）、所有关联主体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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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缴纳的一切税费、所应补交的地价款等，不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和地方

法规政策的规定、司法文件的裁决、有关协议合同的约定等判断由谁承担，均

由乙方承担。 

6.转让标的根据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可能需要经过当地国土部门或交易

机构的招、拍、挂牌、网上竞价等程序才能办理过户登记或有关权证，也可能

无法办理过户登记或有关权证；招、拍、挂牌、网上竞价等程序的相关事宜由

乙方自行办理，需要经过招、拍、挂牌、网上竞价等程序的所有风险以及无法

办理过户登记或有关权证的所有风险均由乙方承担，所涉及的需要任何关联主

体缴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承担。 

7.如果转让标的的面积或土地坐落位置确认与国土房管等部门最终核定的

有差异，甲方对转让价款不多退少补；如果转让标的无法办理过户登记或者不

能办理相关权证等，乙方无权要求解除合同，也无权要求甲方退还转让价款。 

8.转让标的可能存在尚不具备办理过户登记、权属证书的条件而导致无法

办理过户登记或权属证书的风险，该等风险均由乙方承担。 

9.转让标的可能存在规划调整、功能用途调整、被政府调整或收回等政策

风险，该等风险由乙方承担。 

10.转让标的已经存在的或尚未出现的法律风险均由乙方承担。如果出现第

三人以诉讼或者其他方式对该转让标的及其权益主张权利，则全部应对工作及

风险、费用、责任等均由乙方负责处理和承担。 

11.拍卖成交以后，由于拍卖资产的法律风险已充分披露，因各种原因不能

办理过户手续，乙方愿意独自承担相应的不能过户或不能取得《不动产权证》

的法律风险。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解除转让合同、要求退款或返还资产。

否则，乙方应按成交价的 1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同时，乙方无权要求甲方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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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占用成本（如利息等），无权要求甲方支付任何形式的赔偿。除此之外，拍

卖成交以后，乙方自行装修、对外租赁等等，为乙方处分自身权利，与甲方无

关，甲方一概不予认可。 

除上述情形外，可能会出现对乙方其他不利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拍卖时

尚未知的瑕疵、风险、缺陷等），由此而产生的风险、责任及费用均由乙方自行

承担，甲方对任何后果均不承担责任。 

第六条  风险及瑕疵特别提示（包括但不限于）：  

1.转让标的均未办理《不动产权证》，未明确房屋规划用途，未明确土地使

用权性质属国有还是集体，也未明确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属出让还是划拨。存

在无法过户或补交巨额土地出让金的可能；存在因产权多次过户而产生缴交巨

额税费的可能。至今仍为在建工程，尚未办理房地产权证书、骏工验收等手续。 

2.转让标的没有税费抵扣凭证，且转让标的的全部税、费均由乙方独自承

担，该税、费承担方式有可能会使乙方所需缴纳的税、费骤增。 

3.鉴于本次为按现状带租拍卖，根据“买卖不破租赁”原则，转让标的（租

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拍卖成交后，《房

屋租赁协议》（编号：珠农商出租 2019 字第 008 号）项下出租方（甲方）的权

利义务由买受人承继，由买受人作为出租方继续履行该《房屋租赁协议》至租

赁期满。买受人须与甲方（出租方）、承租方签订《三方协议》，三方理顺和确

认转让标的的租赁关系。 

第七条  合同未尽事宜及争议的解决方法 

1.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协商签订补充合同，补充合同与本合同具有同

等的法律效力。 

2.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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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由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八条  违约责任 

除上述特别约定外，甲、乙双方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之约定的，违约方应

向守约方支付转让总价款的 5%作为违约金，同时守约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

因一方违约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则违约方应向对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九条  其他约定 

1.本合同为甲、乙双方约定上述转让标的转让关系的法律性文件，甲、乙

双方各自与拍卖公司之间的关系，各自依照各方签订的其他法律性文件执行。 

2.本合同未作约定的部分，依照上述转让标的的拍卖资料执行；本合同以

及拍卖资料没有约定的部分，均依照我国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执行。 

第十条 特别约定 

1.转让标的 的《拍卖成交确认书》（复印件）、《拍卖公告》（复印件）、《拍

卖清单及转让标的现状、瑕疵风险说明》、《成交情况报告》（复印件）等相关的

拍卖资料以及《转让标的资料移交清单》均作为本合同的附件，为本合同的组成

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如果本合同条款的约定与本合同附件的约定不一致的，均按照本合同条

款的约定执行。如果本合同条款没有约定的，则以本合同附件之约定为准。如

果本合同附件之间的约定不一致的，则后生效的附件之内容优先适用于前生效

的附件之内容。 

第十一条  合同生效 

本合同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持两份，各份具同等法律效力，自双方代

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如果乙方为自然人，则由乙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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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方（甲方）（盖章）：珠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受让方（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本转让合同已阅，本竞买人已清晰知悉本转让合同相关条款内容，同意若

竞得转让标的，即时与转让方签订本转让合同，无异议。 

 

竞买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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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协议书 
 

                       编号：珠农商三方协议 2019字第     号 

 

甲方（转让方、出租方）：珠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承租方）：珠海市嘉维机械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丙方（受让方）：                                     

 

鉴于： 

1.甲方将本协议所指向的标的按照有关程序进行转让，丙方依法受让该标

的。 

2.该标的在甲方进行转让时已经处于出租状态，承租方为乙方。 

3.甲、乙、丙三方需理顺和确认该标的的转让法律关系和租赁法律关系。 

根据我国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经甲、乙、丙三方充分友好协商，特订

立如下协议条款，供各方共同遵守执行： 

一、本协议所指向的标的 

标的：珠海市南水镇祥环花园住宅楼第 9栋权益。 

二、丙方受让该标的的简要情况 

1.本协议所指向的标的系丙方于 xx年 xx月 xx日通过由甲方委托 广东中健

亿达拍卖有限公司 组织的拍卖会上依法竞买所得。丙方对该标的的物理状况、

法律状况以及其他相关状况均全部知悉并全部接受。 

2.甲、丙双方之间关于该标的的转让法律关系，遵照双方签订的关于该标

的的《房产权益转让合同》（珠农商权益转让 2019字第 xx号）（详见附件一）以

及其他相关资料之规定执行。 

三、乙方承租该标的的简要情况 

1．2019年 3月 28日，甲、乙双方签订《房屋租赁协议》（编号：珠农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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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 2019字第 008号）（详见附件二），甲方将该标的出租给乙方，乙方对该标的

的物理状况、法律状况、甲方已经将该标的转让给丙方的状况以及其他相关状

况均全部知悉并全部接受。该标的目前仍处于乙方承租状态。 

2.甲、乙双方之间关于该标的的租赁法律关系，遵照双方签订的《房屋租

赁协议》以及其他相关资料之规定执行。 

四、租赁关系的变更及权利义务关系的转移 

1.根据法律法规、《房产权益转让合同》、《房屋租赁协议》以及相关拍卖资

料的规定，甲、乙、丙三方同意自 xx年 xx月 xx日起（拍卖成交之日起），《房屋

租赁协议》中出租方（甲方）享有和承担的权利义务由本协议丙方（受让方）

承继（即由丙方直接向乙方收取租金并享有和承担出租方的权利义务），承租方

仍为乙方，乙方应向丙方履行承租方的义务（即乙方直接向丙方交纳相应租金

并享有和承担承租方的权利义务）。 

2.此后，关于该标的的租赁关系由丙、乙双方依据《房屋租赁协议》以及

本协议之约定执行，继续履行至租赁期满，如发生任何争议，由丙、乙双方另

行解决，概与甲方无关。 

五、租赁押金的处理 

1.根据甲、乙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乙方已经向甲方交纳租赁押

金 22,000元。 

2.截止 xx年 xx月 xx日（拍卖成交之日），由于乙方结欠甲方 xx个月租金，

共计 xx元，根据《房屋租赁协议》约定，甲方有权将该租赁押金抵扣租金，剩

余租赁押金 xx元移交给丙方。 

3.甲、乙、丙三方同意在本协议签订后 7 个工作日内，甲方将该剩余租赁

押金 xx元移交给丙方，丙方指定的收款账户： 

开户名称：                           

账    号：                           

开 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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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乙方应当于甲方向丙方移交该剩余租赁押金以前，将甲方原开具的租赁

押金收据退还给甲方，若乙方无法退还的视同乙方已丢失甲方原开具的租赁押

金收据，甲、乙双方确认原开具的租赁押金收据作废。丙方应当于收到甲方移

交的该租赁押金后 7个工作日内向乙方重新开具相应的租赁押金收据。 

六、其他 

1.甲、丙双方共同确认，在本协议签订前双方已办妥关于该标的的交付手

续以及该标的转让相关资料的移交手续，具体依照关于该标的的《房产权益转

让合同》以及相关资料执行。 

2.本协议的附件与本协议条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果本协议条款之约定

与本协议附件之约定不一致的，依照本协议附件之约定执行。如果本协议附件

之间约定不一致的，依照后生效的附件之约定执行。 

3.因本协议所发生的争议，均由标的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4.本协议条款、附件未作约定的部分，均遵照我国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

执行。 

5.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如果乙、丙任何一方或双方为自然人，则由自然人一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6.本协议一式四份，甲方持两份，乙、丙方各持一份，各份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 

 

附件： 

1.《房产权益转让合同》（编号：珠农商权益转让 2019字第 xx号）（复印件） 

2.《房屋租赁协议》（编号：珠农商出租 2019字第 008号）（复印件） 

 

甲方（转让方、出租方）：珠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79468952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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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承租方）：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666527036X 

地址：珠海市南水祥环花园 9栋二楼 201房 

电话：0756-7265345 

日期：       年    月    日 

 

丙方（受让方）：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受让方为非自然人时）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受让方为非自然人时）    

居民身份证号码：      （受让方为自然人时）      

地址：                                          

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本三方协议书已阅，本竞买人已清晰知悉本三方协议书相关条款内容，同

意若竞得转让标的后与转让方、承租方签订本三方协议书，无异议。 

 

 

竞买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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